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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《东台市土地志》从1994年7月起，在省和盐城市国

土局的指导下，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艰辛努力，搜集、整

理、鉴别、考证了大量资料，制定篇目，撰写初稿，征求意

见，补充修改，编纂加工，邀请专家、行家评审，斧削定稿，

付梓出版问世。这是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

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我市土地管理史上首部志书，可贺可

庆。 1，

我市土地利用历史悠久。4500多年前境内就有人类

活动，繁衍生息，2000多年前开始“煮海水为盐一。随着陆

地淤进，煎盐用地逐步东移，原有盐灶及煎盐荡地经过

。废灶兴垦一，渐渐发展形成盐农兼具的土地利用形式。民

国时期，民族资本家张謇等在境内创办盐垦公司。新中国

建立之初，人民政府采取限盐转农措施，实现了农业利用

土地的历史转变。1978年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

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后，全市社会经济迅速发

展，园林、工矿、交通、城镇、居民点等用地增多，土地利用

功能得到全面发挥。

清乾隆三十三年(1768年)建县至民国37年(1948

年)，统治者为维护官僚地主阶级对土地私人占有的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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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土地管理围绕土地产权及其变化，征收课税、契税。

1949年以后，土地管理经历了由县政府多部门分散管理、

城乡土地分别管理到城乡土地、地政统一管理的过渡，土

地管理与土地法制建设日臻完善，土地管理体制逐步健

全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不断深入深化，土地管理事业取得

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《东台市土地志》以准确、全面、完整、

系统的资料，给今人及后人展示了东台地域土地资源、开

发、利用、管理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，以借古今之变，明得

失之理，承前启后，继往开来，达到资治、存史、教化的目
的。

鉴于编纂时间短，水平低，疏漏与谬误敬请指正。

东台市竺麦雯笔墨旱曹膨壹一九九七年十月∥⋯一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凡 例

。 {

。一、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
导，按照实事求是、详今略古的原则，系统记述境域内土

地开发、利厝与管理的历史和现状。

二、本志记事上限至事物发端，下限断至1994年。大
事记、附录延至1996年。

三、本志记述范围为现行市境，对历史上地域变动的

有关事物视情记述，以保持历史的连续性。

四、本志采用记、述、志、图、表、录体裁，志为主体，设

章、节、目，纵向记述。首列《概述》，综叙全市土地、地政情

况。继设《大事记》，编年记事，跨年度大事则合并记载。照

片集于志首，图表随文插附。

五、历史纪年均用旧纪年，夹注公元纪年。中华人民
共和国成立后，均用公元纪年。本志中的“解放后打，是指

中国人民解放军于民国37年(1948年)10月解放东台全

境；“新中国建立后”，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。

六、本志行文使用语体文，力求简洁通顺。对人和事

的评价，据事直书，寓褒贬于事实之中。

七、计量单位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及有关部门

发布的规定。保留使用历史上的计量单位折合公制加注。

除引文外，各种数据均用阿拉伯数字。

／k、入志的各种资料，除少量引用旧志外，均来源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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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、市档案馆、统计局、土管局、市经济各部门和有关乡

镇。引用市土管局资料比重较大，故未注出处。

九、本志中的东台政区，1986年以前称“县”，1987年

起称“市”。各种组织名称，一律沿用当时的名称。



目 录

概述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

大事记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7

第一章建置区划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35

第一节建置沿革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35

第二节县境变迁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37

第三节行政区划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43

第二章自然概况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47

第一节土地形成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47

一、成陆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47

二、海岸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50

三、沙洲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“5l

第二节地貌特征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54

第三节水资源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58

第四节气候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60

第五节自然灾害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62

第三章土地人口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65

第一节土地面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65

第二节土壤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72

一、类型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72

二、分布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75

三、肥力⋯⋯⋯⋯⋯⋯“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78



2 东台市土地志

第三节人口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"OQ OOO060⋯⋯⋯84

一、总人口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⋯⋯84

二、人口密度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85
第四节人地关系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87

一、人均占有耕地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87

二、人均占有粮食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⋯⋯⋯⋯⋯⋯”88

三、土地人口承载状况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88

第四章土地制度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ioo ooo 93

第一节土地所有制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94

一、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94

二、所有权买卖、典搁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97

三、所有制度改革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00

四、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03

第二节土地使用制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09

一、租佃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09

二、自耕自收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10

三、集体生产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11

四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11

第三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118
一、土地有偿使用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112
二、使用权租赁、出让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114

第五章土地利用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117

第一节海滩煎盐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18

一、荡地配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18

二、盐业生产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19

三、产量⋯⋯⋯⋯⋯⋯，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120
第二节废灶兴垦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22

一、兴垦背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22



第

第



东台市土地志

二、城镇地籍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65

第二节土地登记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71

一、契约权证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71

二、土地改革登记发证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72

三、城镇国有土地申报登记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74

四、集体土地建设用地申报登记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74

第三节土地统计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75

第四节定级估价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82

第五节地籍档案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85

第八章用地管理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87

第一节规划计划管理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88

一、农业区划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88

二、城镇规划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90

三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92

四、建设用地年度计划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97

第二节建设用地管理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98

一、用地发展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198

二、用地审批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06

三、审批权限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17

四、用地补偿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19

五、撤组转户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26

第九章田赋税费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28

第一节征收赋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29

一、田赋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29

二、农业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34

三、契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37

四、耕地占用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39

五、城镇土地使用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40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目 录 5

，六、出+让金·oo oooooooo·mol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41

七、农业重点开发建设资金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42

第二节管理费用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43

一、土地管理费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43

二、土地使用费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43

三、土地登记费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50

四、土地使用权变更费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51

五、土地荒芜费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52

六、土地复垦保证金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52

第十章土地监察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：⋯⋯⋯·254

第一节土地法规宣传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．54

第二节执法监察网络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57

第三节调解土地纠纷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59

第四节查处违法案件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62

一、违法占地案件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62

二、擅自圈地案件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0000·⋯·264

三、毁田取土案件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64

第十一章机构队伍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66

第一节机构沿革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67

第二节市局机构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69

一、机构设置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69

二、工作职责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72

附：临时机构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77

第三节市局党群组织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77

第四节乡镇土地管理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279

附：基础建设与经济实体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300

第五节土地管理队伍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301

一、专职队伍“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301



东台市土地志

二、队伍构成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’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302

三、队伍建设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304

四、先进集体、先进工作者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306

五、科技成果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311

附录：

1．东台县人民政府指示(民政字第410号)⋯⋯⋯⋯⋯314

2．中共东台县委员会、东台县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加强土地管

理迅速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的通知[东委发(1986)34号]000 000 316

3．东台县人民政府关于坚决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的布告[东政

布(1986)1号]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⋯⋯⋯一⋯⋯“⋯⋯320

4．东台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广泛宣传、认真实施《土地管理法》

的决议(1987年6月29日县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)

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000⋯⋯⋯⋯⋯⋯322

5．东台市人民政府关于颁发《东台市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撤组

转户暂行办法》的通知[东政发(1988)144号]⋯⋯⋯⋯⋯⋯324

6．东台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

发证工作的通告[东政发(1988)201号]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330

7．东台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土地权属管理、严禁买卖和非法

转让土地的通告[东政发(1990)88号]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332

8．东台市人民政府关于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

押申报登记的通告[东政发(1992)180号]⋯⋯⋯⋯⋯⋯⋯⋯334

9．东台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东台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

转让试行办法》的通知[东政发(1995)76号]⋯⋯⋯⋯⋯⋯⋯336

10．东台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土地“隐形”市场的通告[东政

发(1995)150号]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347

11．东台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土管局、财政局、物价局《关于市



目 录

区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的意见》的通知[东政发(1995)156号]

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·⋯⋯⋯⋯⋯349

后记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354



J

概 述

东台市地处江苏省沿海平原中部，居南通、扬州、盐城三市交

汇处，水陆交通便利，境内气候温和，雨量充沛，日照充足，四季分

明，属暖湿季风气候区。 ：

约在7000年前，东台曾是黄海与东海之间的一个沙洲(扶海

洲)。4500年前，东台境域便有人类活动，繁衍生息，4000年前左右

沙洲与大陆相并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东台境先后属吴、越、楚地。西汉元狩六年(公

元前117年)属临淮郡海陵县(泰州)。南唐升元元年(937年)置海

陵监于东台场监管南北8个盐场。清乾隆三十三年(1768年)建立

东台县，辖9场(盐场)4乡。民国初期全县设27个市乡。新中国建

立后，1949年设“个区，下辖15个镇、136个乡。1994年全市辖

20个镇、10个乡。境内另有2个省属农场。 ’

建县时(1768年)土地面积为5 125平方公里(768．75万亩)，

其中，范公堤以东3650平方公里(547．50万亩)，范公堤以西

1 475平方公里(221．25万亩)。1994年全市土地总面积，海堤内为

2192．25平方公里(3 288 373．2亩)，海堤外陆地理论零米线以上

滩面为384．67平方公里(577 000亩)，海域理论零米线以上沙洲

面积为1 057．8平方公里(1 586 700亩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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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汉吴王刘濞“招致亡命，煮海水为盐”，利用土地从事盐业生

产。以后，逐步“废灶兴垦”，形成盐、农兼用地区。民国初期，沿海

一带兴办盐垦公司，大规模开荒植棉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采取

限制盐业生产转产的措施，到60年代初，海堤内土地完成农业生

产利用的过渡。80年代以后，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

开放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全市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，土地利

用功能逐步齐全，土地利用结构逐步趋于合理，土地利用综合效益

逐步得到提高。

东台土地始为官有，经过世袭私有化过程，演变形成封建土地

所有制。1951年完成农民土地所有制变革。1958年完成社会主义

土地公有制过渡。封建土地所有制时期，地主是土地的主要占有

者，他们凭借对土地的所有权，出租土地使用权，进行地租剥削。中

农和贫、雇农，只占有少量的土地。中农要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维持

生计。贫、雇农则要出卖部分以至全部劳动力才能糊口。土地改革

后农民土地所有制时期，实行“耕者有其田一，土地所有者也是土地

使用者。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期间，土地使用为集体生产制并逐步

发展为家庭联产承包使用制，实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分离，

土地使用者只有土地使用权没有土地所有权。

民国24年(1935年)，东台曾进行过图根测量，民国29年

(1940年)，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，组织丈量农村田亩数，并编绘有

各户田亩草图。新中国建立后，1952年8月，东台县委组织工作组

深入农村查田、登记，1987年，测量、绘制了1 t 500宗地草图。

1989年，全市非农业用地清理，绘制有用地平面布置草图。1990、

1993年，市土地管理局先后在海堰乡团北村和四灶镇进行土地权

属调查试点。1992年完成市区及富安镇建成区地籍调查测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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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3年完成全市海堤内土地权属补充调查，共查出国有土地

。501 377亩，乡镇集体土地84 489．3亩，村集体土地2 702 506．8

亩。
’

清至民国时期，东台实行土地契约权证制度，土地权属凭借各

类土地契约确定。1946---1951年，进行土地登记，发放土地所有

证。1988年11月～1989年6月，东台市土地管理局对国有土地进

行申报登记，发放了《国有土地申报登记证》。1990年4月"1991

年1月，东台市土地管理局对全市集体土地建设用地进行申报登

记，发放了《集体土地建设用地申报登记证》。?

50年代和80年代，东台县进行过两次一次性土地全面统计，

其统计资料被县统计部门先后应用为每年年报统计的基础。1988

年，东台市土地管理局建立后，建立健全了正常土地统计制度。根

据土地统计，1988"--,1994年，全市各类建设用地130 577亩(包括

农业结构调整占用耕地89 467亩)，其中占用耕地129 176亩。期

内开荒、围垦滩涂增加耕地29 090亩，净减少耕地102 086亩。

1992年6"-9月，东台市土地管理局与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

合作完成市区13．5平方公里土地定级，并按商服、住宅、工业、综

合用地，对各个级别的土地进行估价，确定其基准地价。

建县至民国时期，习惯以范公堤为界，划分为堤东堤西两个

区。堤西为民地属农业区，堤东为灶地始属煎盐区，后逐步发展为

农业区。1983"-'1994年，按照江苏省编制农业区划的规定和要求，

全市划定为里下河、通榆、堤东、沿海4个农业区和1个沿海滩涂

开发利用区，对农业及各项建设使用土地实行区划管理。

1984年，东台县根据国家对城市建设的方针、政策，编制实施

了“东台县城总体规划”。1991"1992年，为了适应经济快速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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